2017年长沙市城区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进程表

	完成时间
	完成主题
	具体要求
	负责人
	参与人

	4月2日前

机构设立

整章建制
	区成立综合素质评价领导小组，公示其成员名单
	成员包括区教育局主管局长、各中学校长、区教育局教育科、督导室、教研室相关成员组成。
	区教育局教育科、教研室
	区教育局相关领导

	
	召开家长会与学生会
	家长会宣传综合素质评价的意义、方法、内容、操作程序以及结果的运用，选举家长代表2名作为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委员会的成员。
	学校校长及学校具体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初三年级学生及家长

	
	组建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委员会和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公示其成员名单
	学校评价委员会（由校长、年级组长、家长代表和其他社会人士组成）。

班级评价小组成员（5位该班任课1年以上教师）。

公示在学校公布栏与社区宣传栏内3-5个工作日。
	校长

学校具体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社区负责人

教师代表

	
	区校两极共同研制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设立投诉电话
	具体制度包括综合素质评价公示制度、举报申诉制度、监控评估制度，诚信制度。
	区教育局教育科、教研室
	区属各中学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4月2日前

公布实施细则
	公布2017年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及相关细则
	具体包括：2017年长沙市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2017年长沙市初中毕业生理科实验考查实施细则，2017年长沙市初中毕业生语文口语交际考和英语口语考查查实施细则。
	市中招办、区教育科
各中学校长
	初三年级学生、教师

	4月2日

自行培训

签诚信承诺书
	2017年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操作专题培训
	学校针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方法、程序、评价结果的表达与相关要求，上机操作流程、考查细则等集中对校内所有参与评价的人员进行培训。参与评价的人员签定诚信承诺书。
	各学校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负责综合素质评价专干
	校内参与评价的人员

	4月3日—5月20日

实证材料

完善整理
	指导、整理、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袋23条实证材料的电子档案
	按照《2017年长沙市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关于实证材料数量、名称、格式等要求（附件4），学校督促初中毕业生及时检查、整理并完善上传至长沙市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云平台的实证材料，要求材料原始客观、全面真实。
	学校校长及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初三年级班主任及学科教师
	学校具体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初三年级教师、学生及信息技术教师


	完成时间
	完成主题
	具体要求
	负责人
	参与人

	4月5日前
	熟悉长沙市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云平台操作
	按照软件的具体要求进行操作。
	负责综合素质评价专干、信息技术教师
	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

	
	综合素质评价有关考查组织及仪器设备准备
	学校准备：1、初三年级报名册、班级及分组花名册、学生手册；2、专门用于测评的休息室、备考室以及考试室等；3、实验考查仪器、订书机、A4打印纸、水性笔等。
	学校校长
	学校教务主任、办公室主任

	  4月6—14日

  理科实验插标
	全市理科实验操作考查
	教科室及理、化、生学科教研组研读《2017年长沙市初中毕业生理科实验考查实施细则》具体要求，为学生提供测评内容、流程、答题要领与测试指导。
	校长、班主任，理、化、生学科教师以及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区教育局教育科、教研室相关教研员、初三年级学生

	
	
	在4月上旬关注长沙市招生与考试信息专网（http://www.csedu.gov.cn/zz/index.html）理、化、生学科实验操作测试试题，及时下载，提供给学生操作实验。
	
	

	
	
	学校提供实验操作的常用仪器，保证专人负责实验室，随时为学生实验操作提供指导。
	
	

	4月22—23日


	全市初三毕业生语文口语交际、英语口语人机对话统一测试
	学校教科室及语文教研组、英语教研组研读《关于做好2017年中考语文口语交际和英语口语考查工作的通知》文件及具体要求，为学生提供测评内容、流程、答题要领与测试过程经验指导。语文口语交际、英语口语人机对话考查测试教室按照单向流动设置。学生入→候考室→备考室 →考试室1（语文）→考试室2（英语）→ 学生出
	校长以及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班主任、语文教师、英语教师以及初三年级学生

	4月23—24日上午
	语文口语交际、英语口语人机对话考查测试数据上报
	各考点通过考查测试系统导出数据及时上报至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如遇网络问题，可导出数据至U盘等移动设备直接上报）
	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考点人机对话考查负责人及技术人员

	4月24－25日
	学生理科实验考查成绩上报
	各中学通过长沙市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云平台，按照市教育局中招办测评的插标比例，上报学校初中毕业生理科实验考查成绩。
	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市教育局中招办

	5月10日
	下发初三毕业生语文口语交际考查、英语口语考查成绩
	通过长沙市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云平台统一下发城区学校初三语文口语交际考查、英语口语考查人机对话成绩（成绩以等级方式呈现）
	市教育局中招办
	

	5月10日前
	相关数据导入系统
	将学生三年阶段性学业考试成绩总等第、体育平时考查成绩等数据，导入长沙市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云平台。
	学校负责综合素质评价专干、班主任
	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信息技术教师

	5月12日
	全市初三毕业生中考
艺术统一考查
	按照市教育局《关于做好长沙市初中毕业升学艺术考试的通知》有关要求进行
	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班主任、艺术学科教师以及初三年级学生


	完成时间
	完成主题
	具体要求
	负责人
	参与人

	5月24日前
	学生自评
	学生检查、完善系统导入的实证材料，进行整理、核实。
	班主任
	初三年级学生

	5月24日前

	教师审核学生材料
	班级评价小组成员上机操作培训，学习综合素质评价等级标准，熟练掌握操作流程，逐一对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真实性、完整性审核，并在系统中进行确认。
	校长、班级评价小组成员
	区教育局教育科、教研室相关教研员、初三年级学生

	
	教师审核学生材料
学生互评
	学校再次核实督促未提交实证材料的学生，补充数据，并将审核结果反馈给班主任及家长。
	校长、班级评价小组成员、班主任
	区教育局教育科、教研室相关教研员、信息技术教师、初三年级学生

	
	
	学生根据综合素质评价的维度评价要素与提供的实证材料上机操作进行互评（除自己以外），班主任认真组织，讲明互评的意义与结果的运用，互评结果存入系统。
	
	

	
	上交实施细则与教师审核表
	学校上交“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细则”与“教师审核表”。

市教育局中招办1份、区教育局教育科1份、学校留档1份。
	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城区各初中学校

	5月26—27日
	学生电子档案数据上传市教育局数据中心
	学校要通过长沙市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云平台上报电子档案数据，并与市教育局数据中心核对，是否上报成功，图文是否能读取、识别。
	学校负责综合素质评价专干、信息技术教师
	城区各初中学校
市评价小组成员

	  6月1—7日
	市评价小组对全市各初中学校进行维度插标
	确认学校各维度比例结果。
	市教育局中招办
	市评价小组成员

城区各初中学校

	6月14日
	市中招办下发各中学维度插标比例数据
	各学校接受数据并复核
	市教育局中招办

区教育局教育科
	城区各初中学校

	6月17—23日
	教师评价
	班级评价小组成员根据市教育局下发的维度插标比例数据，依据综合素质评价的等级评价说明，分别对所有学生综合素质各维度比例进行集中评价。
	班级评价小组成员
	校长、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6月26—27日
	学校最终评价数据上报
	学校要通过长沙市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云平台上报教师评价最终数据，并与市教育局数据中心进行复核，确认每个维度评价结果是否导入上报，数据是否正确。
	学校负责综合素质评价专干、信息技术教师
	校长、主管综合素质评价的行政领导

	7月3日
	公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学生在长沙教育信息网（http://www.csedu.gov.cn）输入考号查询中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初三年级学生
	初三年级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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